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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西藏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

序号 矿种 转换方向 转换区间 转换系数

1 煤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0.87

2 铁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 1.43

3 铬、锰、钛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 1.5

4 铜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4

5 铅、锌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48

6 锡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6

7
锑、镍、镁、钴、

铋、汞
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5

8 金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.1 1.20

9 银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.1 1.25

10 铂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.1 1.2

11 锂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6

12
铍、锆、锶、铷、

铯、锗、镓、铊、

铼

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5

13 高岭土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14 磷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5-1 1

15 石墨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4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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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萤石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 1

17 硼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1.5 1

18 硫铁矿、自然硫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19

脉石英、工业用金

刚石、冰洲石、蓝

晶石、滑石、天然

碱、芒硝、溴、

硅藻土

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0
水晶、刚玉、明矾

石、砷、陶瓷土
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1 菱镁矿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0.8

22

叶腊石、重晶石、

工业用电气石、白

垩、石棉、红柱石、

石榴子石

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3 云母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4 石膏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5 火山灰、泥炭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6 宝石、玉石、玛瑙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3-1 0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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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西藏自治区地热、矿泉水矿产品销售收入
核定价格

矿 种 温度 T（℃） 出让收益率（%） 核定价格

地 热

T≥90℃ 4.7% 321.28元/兆瓦时

60≤T＜90℃ 4.2% 7.74元/吨

T＜60℃ 3.6% 6.25元/吨

矿泉水 3% 61.67元/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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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矿业权出

让收益征收中矿产品销售收入计算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

发〔2024〕173 号）精神，全面做好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，根据

西藏实际，自然资源厅商财政厅、税务局研究起草了《西藏自

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》《地热、矿泉水矿产品销售价

格收入核定价格》，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《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矿业权出让收

益征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10 号，以下简称“10 号

文”）确定了每个矿种的计征对象（原矿产品或选矿产品）及

收益率，《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矿业权出让收益

征收中矿产品销售收入计算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

173 号，以下简称“173 号文”）要求“当销售的矿产品与 10

号文计征对象不一致时，应将实际销售矿产品的销售收入转换

为规定计征对象对应的销售收入；转换系数适时调整，具体由

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财政、税务部门按转换系数参考标

准确定”。目前，我区矿产品销售存在与计征对象不一致的情

形，根据韦秀长副主席关于“依法依规确保我区矿业权出让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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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应收尽收，颗粒归仓”的指示精神，自然资源厅依据《西藏

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

关事项的决定》（〔2020〕6 号）、《西藏自治区铜、铅、锌等

34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调整报告（2021年）摘要》，

参照安徽、四川和青海等省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制定标准，

草拟了《西藏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》《地热、矿泉

水矿产品销售收入核定价格》。

二、制定原则

（一）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，

维护矿业市场公平、公正。

（二）与矿产资源税有效衔接，确保出让收益保持“相对平

衡”，有效提升矿产资源节约集约、优质优用和综合利用水平，

逐步提高企业管理与技术水平，推动矿业平稳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遵循矿产资源赋存状态、资源品位、开采及选治条

件的客观规律和矿业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，充分考虑相邻区域

地质条件和开采技术水平，保持区域协调可持续开发。

三、制定方法

（一）转换系数

1.计算依据。自治区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一次会议通过的《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

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》（〔2020〕6 号），考虑

了矿产资源品位、开采条件以及原矿与选矿之间的换算比或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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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率，确定了具体矿种、征税对象的适用税率，确保了同一种

应税矿种原矿与选矿之间的税负公平。173 号文规定的转换系数

参考标准（区间范围）也是依据资源税原矿、选矿产品税率测

算确定的。因此，为公正计算原矿产品与选矿产品之间的矿业

权出让收益，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依据资源税原矿税率、

选矿税率测算是合理的。

2.计算方法。转换系数涉及选矿产品转为原矿产品、原矿产

品转为选矿产品两种情形。

选矿转为原矿。10 号文件计征对象为原矿产品，实际销售

的矿产品为选矿产品的，转换系数=资源税选矿税率/资源税原

矿税率。以煤炭为例，原矿税率为 3.0%、选矿税率为 2.6%，与

10 号文件规定的计征对象不一致，需要制定转换系数。煤炭原

矿产品（计征对象）销售收入=选矿产品销售数量×选矿产品销

售价格×转换系数（选矿转为原矿），则煤炭矿产品销售收入选

矿转为原矿的转换系数为 0.87，符合国家确定的煤炭转换系数

参考标准 0.2∽1。

原矿转为选矿。10 号文件计征对象为选矿产品，实际销售

的矿产品为原矿产品的，转换系数=资源税原矿税率/资源税选

矿税率。以铜矿为例，自治区资源税原矿税率为 7.0%、选矿税

率为 5.0%，与 10 号文件规定的计征对象不一致，需要制定转

换系数。铜矿选矿产品（计征对象）销售收入=原矿产品销售数

量×原矿产品销售价格×转换系数（原矿转为选矿），则铜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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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销售收入原矿转为选矿的转换系数为 1.4，符合国家确定的铜

转换系数参考标准 1∽3.4。

3.计算结果。根据《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

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》（〔2020〕6 号），

确定资源税征税的具体矿种、征税对象和具体适用税率，其中

征税对象矿产品分为原矿和选矿两种。

序号 矿种 转换方向 转换区间
转换系

数

1 煤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0.87
2 铁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 1.43
3 铬、锰、钛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 1.5
4 铜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4
5 铅、锌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48
6 锡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6

7
锑、镍、镁、钴、

铋、汞
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5

8 金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.1 1.20
9 银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.1 1.25
10 铂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.1 1.2
11 锂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6

12
铍、锆、锶、铷、

铯、锗、镓、铊、

铼

原矿转换为选矿 1-3.4 1.25

13 高岭土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14 磷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5-1 1
15 石墨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4 1
16 萤石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2 1
17 硼 原矿转换为选矿 1-1.5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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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硫铁矿、自然硫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19

脉石英、工业用金

刚石、冰洲石、蓝

晶石、滑石、天然

碱、芒硝、溴、

硅藻土

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0
水晶、刚玉、明矾

石、砷、陶瓷土
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1 菱镁矿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0.8

22

叶腊石、重晶石、

工业用电气石、白

垩、石棉、红柱石、

石榴子石

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3 云母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24 石膏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25 火山灰、泥炭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2-1 1

26 宝石、玉石、玛瑙 选矿转换为原矿 0.3-1 0.8

（二）核定价格

通过对地热和矿泉水矿产品销售收入的核算方法、参数选

取、合理性及适用性等进行充分研究论证，采用“市场类比法”

进行测算。

1.地热矿产品

地热销售单价按照不同温度区间分为三档，分别按照 60 度

以下、60～90 度、90 度以上三档，核定价格为 6.25 元/吨、7.74

元/吨、321.28 元/兆瓦时。

2.矿泉水矿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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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泉水充分考虑矿泉水原水加工至成品水的原水利用率及

取水后加工至成品水的成本利润因素。利用公开市场桶装水产

成品出厂价格推算矿泉水原水出厂价格（即核定价格）。矿泉

水矿产品的核定价格为 61.67 元/吨。

三、转换系数对比情况

（一）转换系数值对比

根据 173 号文件，按照矿种对应的转换系数，引用最新《西

藏自治区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数据，对矿种进行税率比值计算，

并与青海省、四川省、云南省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周边 4 省

对应矿种的税率比值的均值进行比对，具体如下：

1.西藏自治区煤、锑、镍、镁、铂、钴、铋、汞、高岭土、

磷、硫铁矿、自然硫、云母等 13 个矿种的税率比值高于周边 4

省对应矿种的税率比值。

2.西藏自治区铜税率比值高于青海省和四川省；锂矿税率比

值高于云南省；铍、锆、锶、铷、铯、锗、镓、铊、铼税率比

值高于青海省和四川省。

3.西藏自治区其他几个矿种税率比值都低于周边 4 省对应

矿种的税率比值。

（二）核定价格对比

西藏自治区：根据西藏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地热 4.7%

（T≥90 度为 15.1 元/兆瓦时）、4.2%（60 度≤T<90 度为 0.325

元/吨）、3.6%（T<60 度为 0.225 元/吨）、矿泉水 3%（1.85 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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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），那么对应的核定价格分别是 321.28 元/兆瓦时、7.74 元/

吨、6.25 元/吨、61.67 元/吨。

安徽省：根据 2018 年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反

算核定价格。地热基准价 0.8 元/立方米（换算为 0.8 元/吨）（T

≥60 度为 1.1 元/立方米，40 度≤T＜60 度为 0.8 元/立方米，T

＜40 度为 0.5 元/立方米，取三档基准价的平均值）、矿泉水 2.5

元/立方米（换算为 2.5 元/吨），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地热 3.6%

（T＜60 度为 3.6 元/立方米）、矿泉水 3%，那么对应的核定价

格分别是 22.22 元/吨、83.34 元/吨。

四川省：矿泉水、地热采用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反

算核定价格。矿泉水（饮用矿泉水）市场基准价为 2.24 元/立方

米～3.7 元/立方米，中位值为 3.2 元/立方米，测算矿泉水核定

价格为 107 元/立方米。地热（含理疗用矿泉水）市场基准价为

0.54 元/立方米～1.22 元/立方米，中位值为 0.8 元/立方米。经测

算，地热（T＜60 度）核定价格为 22.2 元/立方米，地热（T≥

60°，T＜90 度）核定价格为 25.9 元/立方米；地热（T≥90 度）

核定价格为 29 元/立方米。
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
2024 年 11 月委托西藏自治区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

审中心对《西藏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》《地热、矿

泉水矿产品销售价格收入核定价格》进行了评审，按照评审意

见修改完善后，征求 7 地（市）自然资源局，区财政厅、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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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等有关单位，部分生产矿山企业意见。反馈意见 14 条，采纳

10 条。2025 年 1 月 8 日，在自然资源厅组织召开相关单位、法

律顾问、行业协会及矿山企业代表等共计 38 人听证会，最终确

定了我区《西藏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》《地热、矿

泉水矿产品销售价格收入核定价格》。

五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
除原油、天然气、页岩气、天然气水合物、铀、钍、钨、

钼、中重稀土等 9 个税目实行国家统一固定税率外，《西藏自

治区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确定了 87 种税目和税率均进行了系数

转换或核定，若新发现应税资源或资源税率发生变化，将予以

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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